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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停车位法律性质及权属分析
罗 希

（云南省保山市规划管理站，云南 保山 678000）

0 前言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停车位的归属问题仍然没有

得到有效的解决，住宅小区停车位产权归属不仅涉及法律物权

问题，也涉及建设单位与业主之间公平交易的经济问题。停车位

产权归属的不确定，让建设单位和业主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一

直没有落实到位，不但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未来规划受到影

响，同时也影响社会和谐，所以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此问题予

以相应的解决措施是重中之重，也是必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到

处都存在小区停车位归属问题不明确的现象，然而住宅小区停

车位的法律性质以及归属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只有

在通过相关的理解和分析后，才能够正确合理地包含所有权人

的合法权益。

1 住宅小区停车位法律性质
1.1 住宅小区停车位是否构成建筑物的专有部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显示“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

以及车位、摊位等特定空间，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专

有部分：①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能够明确区分；②具有利用上
的独立性，可以排他使用；③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
体。”可以看出车位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就能认定为专有部

分 [1]。首先，车位在构造方面具有独立性，而且在车辆出入过程
中，拥有专用的出入口，不需要借助他人的专有部分，并且对于

住宅区小车停车位设立由专用的划线、以及隔墙等分割形式。而

且住宅小区停车位的存在就是服务于车辆停放的，并没有存储

等其他用途。在法律上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只是在不

动产登记制度方面有待改进和完善。然而，目前对于住宅小区停

车位只是简单的进出等级制度。在《物权法》生效后，有少数的地

方对车位或者车库的确权、买卖登记出台了管理规定。

1.2 住宅小区停车位是否属于建筑物的从物
从民法上说，以物与物之间是否具有从属关系为标准，可以

把物区分为主物和从物。凡两种以上的物相互配合、按一定经济

目的组合在一起，起主要作用的物为主物；配合主物的作用而起

辅助作用的为从物。可见，尽管从物是独立的物，而非主物的构

成部分，但它在客观上、经济上从属于其他物，补充其他物的效

用。按照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所谓主物就是能独立发

挥效用的物，从物则是不能独立发挥效用，仅辅助主物的使用，

同时依附于主物，必须通过主物才能发挥效用的物。而住宅小区

的停车位和房屋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这种从属关系。比如，停

车位脱离小区建筑时，并不会影响它的泊车功能，其使用价值完

全独立。而且一般情况下，主物所有权发生转移，应当认定从物

的所有权也发生转移。但在实际生活中，停车位往往是单独出售

的，而非随房屋产权一起转移，停车位通过划分之后在空间上能

够形成一个独立的存在，所以住宅小区停车位与建筑物之间不

构成主从关系，不能将其认定为建筑物的从物。

1.3 住宅小区停车位是否属于住宅小区配套设施
住宅小区配套设施包含卫生、安全、以及居住环境等。比如

说绿地、路灯、管道、停车场等设备。配套设施和小区住宅规模

及人口规模相对应，严格来说，处理房屋意外的地上建筑物，或

者其他附着物等都属于小区的公共财产。除了银行、邮局、超

市、参观等生活必须设施外，还包含教育设施、医疗设施、文化

体育设施等。小区停车位管理制度当中，应当首要满足本小区

业主的需求，车位的归属问题在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履行，没有

约定的则属于业主共有。住宅小区停车位包含两种类型：①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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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②地下停车位，而地上停车位又包括地面露天停车位和
小区道路两旁或空地的停车位，还有一种是建筑物的首层或者

架空层；低些也包括人防工程以及专用规划的停车位两种。以上

所有车位均符合单独所有权的条件，属于小区业主可支配和使

用的范围[2]。

2 对住宅小区停车位权属的分析
2.1 地面停车位权属
地面停车位是指小区道路两旁及空地位置划线车位，共车主

泊车使用。其中小区地面停车位是开发商按照行政规划开展建

设的物业附属设施，没有实际的建筑物，只是拥有土地的使用

权，不能办理产权等级。开发商在把品房售卖给业主后，建设内

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归属小区业主。所以地面停车位的权益作为

附属设施归属于全体业主。其性质与其他公共附属设施性质并

无不同。地下停车位是没有规范编号的停车位置，而且没有墙壁

进行隔离，如今车辆已经成为每个家庭的刚需，对于车位的数量

要求更是越来越多，地下空间的资源利用也由此而来。大部分情

况下，地下停车位的建筑面积在进行计算的时候是不包括建筑

容积率的，小区的土地建筑面积由地上建筑物分摊，属于地上建

筑物的从物，因此地下停车位归属于全体业主。不能单独获得地

下停车位的所有权，在实际生活当中对于地下停车位的出售以

及转让等形式给业主的，都属于无效行为。而首层架空停车位多

位于南方潮湿地区，一楼不适合居住因而用来停放车辆，顺便还

能解决停车位紧张的现象。在管理过程当中，还需要按照地下停

车位的相关法规制度，同样不包括建筑容积率的，小区的土地建

筑面积由地上建筑物分摊，是住宅单元的从物，并没有实际的产

权证。因此，首层架空停车位的归属同样属于全体业主，为共同

所有的产物。屋顶平台停车位是指在小区商品房楼顶平台设立

的停车位，虽然还未完全走入人们的生活当中，但是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对于楼房屋顶平台在建筑物之

上，同样属于住宅单元的从物，当归属于全体业主。

然而在规划内的露天车位方面，是专有的还是共有的分歧很

大。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不认可露天车位的转让，也不办理产权登

记。普遍认为露天车位没有任何构造形式，也就是说建设单位并没

有投资，只是在地上划一个位置，而小区内的土地使用权都被业主

分摊了，建设单位并无份额，所以露天车位应当属于业主共有。

对此，首先看法律规定，物权法、司法解释都只强调了规划内

与规划外，并未区分车位的形态，规划内的车位属于建设单位，

并未规定露天车位除外；其次，没有墙壁、顶盖，并不等于说没有

投资，只是投资多少的问题；最后，只要是专有部分，就如同房屋

一样是分摊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不存在土地权益都由房屋业主

享有，露天车位无土地权益的问题。

地面停车位的权属最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是否分摊建设用地

使用权上，如果该停车位建设用地并未分摊至全体业主所有，那

就是专有，如果该停车位建设用地已经分摊为全体业主共有，那

么其产权就应该是全体业主共有。

2.2 独立车库车位、 独立立体停车位及架空层停车位
权属
地上地下独立车库车位、地上地下独立立体停车位及架空层

停车位，除去机械设备外，均属于住宅小区内建筑物或建筑物的

一部分，属于不动产[3]。不动产的原始产权，产生于制造。物权法
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

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据此，合法建造的行为完成，

就产生所有权，权利人是建造人。

2.3 屋顶平台式停车位权属
对于屋顶平台的归属问题，主要有几种说法：①认为屋顶平

台应当为该栋建筑物的全体业主共有；②认为应属于顶楼住房
所有权的范围。笔者认为屋顶平台的利用不仅仅属于顶楼住户

所有人，而应当归该栋建筑物的全体业主所有，属于公共区域，

所以屋顶平台式停车位应该也是属于该栋建筑全体业主所有。

2.4 人防工程地下停车位权属
按照物权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国防资产统一为国家所有。

因此，商品房当中的人防工程地下室不能计入公用建筑面积，同

时也不属于业主所有。然而，国家在另一方面鼓励并支持相关单

位和团体，按照合理的相应的方式，进行人民防控工程建设。在平

常时期，人防车位的使用权可灵活应变，比如说城市人防办公室授

权各建筑物的建筑机构开展日常的运作，可以进行转让、租赁、以

及自运营等，然后在战争状态下，需要无条件强制征用。

2.5 非人防工程地下停车位权属
非人防工程地下停车位，属于住宅小区地下空间，按照物权

法相关法律法规，凡是在建筑区域内，本来规划用于停放车辆的

位置，通过所属当事人以出售或者附赠以及出租等方式进行转

移的现象，车位的归属权益则同样转移至购买人员。业主可通过

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购买车位，并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研究并对不同类型的停车位

权属问题进行分析，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为我国住

宅小区车位权属制度的构建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希望能够有

更完备的法律尽早出台，规范小区车位车库的权属以及流转问

题，更好地维护业主及建设单位各自的利益及权利，减少因住宅

小区停车位权属分歧而产生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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